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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ＧＢ／Ｔ２４２７５—２００９《低压固定封闭式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与 ＧＢ／Ｔ２４２７５—

２００９相比，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删除了过电压类别（见２００９年版的５．１．４）；

———修改了成套设备的运输、贮存条件（见５．３，２００９年版的５．３）；

———删除了电气参数（见２００９年版的第６章）；

———修改了绝缘材料正常耐热性能的要求（见６．１．４．２，２００９年版的７．１．４．１）；

———修改了绝缘材料耐受非正常发热和着火能力的要求（见６．１．４．３，２００９年版的７．１．４．２）；

———增加了机械强度的要求（见６．１．６）；

———增加了隔离中关于挡板、隔板和维护可接近性的要求（见６．３．２）；

———修改了外壳防护等级要求（见６．４，２００９年版的７．３．６）；

———删除了外壳上开通风孔的强度要求（见２００９年版的７．３．２．５）；

———增加了额定冲击耐受电压小于２．５ｋＶ时的最小电气间隙（见６．５表２，２００９年版的７．３．７．４表

２）；

———增加了额定绝缘电压为３２０Ｖ和１０００Ｖ以上的爬电距离的最小值（见６．５表３，２００９年版的

７．３．７．４表３）；

———增加了挡板和外壳的防护等级要求（见６．６．２．３）；

———修改了挡板和外壳的移动或打开的条件（见６．６．２．３，２００９年版的７．５．１．４）；

———修改了故障保护的要求（见６．６．３，２００９年版的７．５．２）；

———增加了稳态接触电流和电荷限定的要求（见６．６．５）；

———修改了电击防护的操作和使用条件（见６．６．６，２００９年版的７．５．３）；

———修改了开关器件和元件的选择要求（见６．７．１，２００９年版的７．９．１）；

———修改了地面安装的成套设备的元件、器件的安装高度（见６．７．３表５，２００９年版的７．９．２．２表

１１）；

———增加了内部电路和连接的要求和验证（见６．８、８．７）；

———增加了外接导线端子的要求和验证（见６．９、８．８）；

———删除了空气介质相关的介电性能要求（见２００９年版的７．８．１）；

———修改了主电路和辅助电路工频耐受电压试验电压值及工频耐受试验电压频率（见７．１．２，２００９

年版的７．８．２）；

———修改了冲击耐受电压的电压值及对每个极施加的冲击电压次数（见７．１．３、７．１．４，２００９年版的

７．８．１．１、７．８．１．２、８．６．２）；

———修改了短路耐受强度的标明方法（见７．３．２，２００９年版的７．６．２）；

———增加了保护器件的配合（见７．３．４）；

———删除了机械、电气操作性能和功能单元的电气连接形式（见２００９年版的７．１０、７．１１）；

———修改了电磁兼容的要求（见７．４，２００９年版的７．１２）；

———修改了验证方式，将型式试验、出厂试验，修改为设计验证、例行检验（见第８章、第９章，２００９

年版的第８章、第９章）；

———增加了可选择的工频耐压试验和直流电压试验（见８．９．３、８．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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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了机械操作试验的次数，将设计验证次数由５０次增加到２００次（见８．１３、２００９年版的

８．３）；

———修改了成套设备标志和相关信息（见１０．１．１、１０．１．３，２００９年版的１０．１．１）。

本标准由中国电器工业协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２６６）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天津电气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万控智造浙江电气有限公司、天津天传电控设备

检测有限公司（国家电控配电设备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上海友邦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山东鲁亿通

智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大全集团有限公司、成都科星电力电器有限公司、浙宝电气（杭州）集团有限公

司、山东鲁能力源电器设备有限公司、上海宝临电气集团有限公司、杭州电力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上海柘

中电气有限公司、友邦电气（平湖）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太平洋电力设备（集团）有限公司、黄华集团有限

公司、杭州电力设备制造有限公司萧山欣美成套电气制造分公司、上海广电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天传电控配电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张磊、木林森、卢林、王国良、徐克峰、戴罡、曾庆才、姜晓东、王维功、郑晓远、

江奕军、祝延辉、王帅、袁春萍、陈福梯、许金彤、吉平、王沙。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Ｔ２４２７５—２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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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压固定封闭式成套开关

设备和控制设备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低压固定封闭式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成套设备）的分类、使用条件、结构和性能

要求，设计验证、例行检验、信息及包装、运输和贮存等。

本标准适用于额定电压交流不超过１０００Ｖ或额定电压直流不超过１５００Ｖ，作为电能分配、电动

机控制、线路保护，并具有固定连接的封闭式结构户内或户外工作的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ＧＢ／Ｔ４０２５　人机界面标志标识的基本和安全规则　指示器和操作器的编码规则

ＧＢ／Ｔ４２０５　人机界面标志标识的基本和安全规则　操作规则

ＧＢ／Ｔ４２０８　外壳防护等级（ＩＰ代码）

ＧＢ／Ｔ７２５１．１—２０１３　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１部分：总则

ＧＢ／Ｔ７２５１．１２—２０１３　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２部分：成套电力开关和控制设备

ＧＢ／Ｔ５１６９．５　电工电子产品着火危险试验　第５部分：试验火焰　针焰试验方法　装置、确认试

验方法和导则

ＧＢ／Ｔ１３３８４　机电产品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ＧＢ／Ｔ１６８９５．２１　低压电气装置　第４４１部分：安全防护　电击防护

ＧＢ／Ｔ１７６２６．２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

ＧＢ／Ｔ１７６２６．３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试验

ＧＢ／Ｔ１７６２６．４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试验

ＧＢ／Ｔ１７６２６．５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浪涌（冲击）抗扰度试验

ＧＢ／Ｔ１７６２６．６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射频场感应的传导骚扰抗扰度

ＧＢ／Ｔ１７６２６．８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工频磁场抗扰度试验

ＧＢ／Ｔ１７６２６．１１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电压暂降、短时中断和电压变化的抗扰度试验

ＧＢ／Ｔ１７６２６．１３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交流电源端口谐波、谐间波及电网信号的低频抗

扰度试验

ＧＢ／Ｔ２０１３８　电器设备外壳对外界机械碰撞的防护等级（ＩＫ代码）

ＧＢ／Ｔ２０６４１—２０１４　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空壳体的一般要求

ＩＥＣ６００８５　电气绝缘　耐热性评定和设计分级（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ｉｎｓｕｌ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ｒｍａｌ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ｄｅｓｉｇｎａｔｉｏｎ）

ＩＥＣ６０２１６（所有部分）　电气绝缘材料　耐热性［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ｉｎｓｕｌａｔｉｎｇ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

ｔｈｅｒｍａｌｅｎｄｕｒａｎｃｅ（ａｌｌｐａｒｔｓ）］

ＩＥＣ６０３６４　低压电气装置（所有部分）［Ｌｏｗｖｏｌｔａｇｅ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ｉｎｓｔａｌｌａｔｉｏｎｓ（ａｌｌｐａｒｔｓ）］

ＩＥＣ６０３６４５５２　低压电气装置　第５５２部分：电气设备的选择和安装　布线系统（Ｌｏｗｖｏｌｔａｇｅ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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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ｉｎｓｔａｌｌａｔｉｏｎｓ—Ｐａｒｔ５５２：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ｒ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Ｗｉｒ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ｓ）

ＩＥＣ６０４４５　人机界面标志标识的基本和安全规则　设备端子、导体端子和导体的标识（Ｂａｓｉｃａｎｄ

ｓａｆｅｔｙ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ｆｏｒｍａｎｍａｃｈｉｎｅ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ｍａｒｋｉｎｇａｎｄ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ｔｅｒｍｉｎａｌｓ，ｃｏｎｄｕｃｔｏｒ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ｃｏｎｄｕｃｔｏｒｓ）

ＩＥＣ６１０００６３　电磁兼容　第６３部分：通用标准　住宅区、商业区和轻工业环境的发射标准（Ｅ

ｌｅｃｔ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ｃｏｍｐａｔｉｂｉｌｉｔｙ（ＥＭＣ）—Ｐａｒｔ６３：Ｇｅｎｅｒｉｃ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ｆｏｒ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ａｎｄｌｉｇｈ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

ＩＥＣ６１０００６４　电磁兼容　第６４部分：通用标准　工业环境的发射标准（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ｃｏｍ

ｐａｔｉｂｉｌｉｔｙ（ＥＭＣ）—Ｐａｒｔ６４：Ｇｅｎｅｒｉｃ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ｆｏｒ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

ＣＩＳＰＲ２２　信息技术设备　无线电干扰特性　极限值和测量方法（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ｅｑｕｉｐ

ｍｅｎｔ—Ｒａｄｉｏ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Ｌｉｍｉｔｓａｎｄｍｅｔｈｏｄｓｏｆ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３　术语和定义

ＧＢ／Ｔ７２５１．１—２０１３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低压固定封闭式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犾狅狑狏狅犾狋犪犵犲犳犻狓犲犱犮狅狀狀犲犮狋犻狅狀犲狀犮犾狅狊犲犱狊狑犻狋犮犺犵犲犪狉犪狀犱

犮狅狀狋狉狅犾犵犲犪狉犪狊狊犲犿犫犾犻犲狊

具有封闭式结构并带有固定式部件和（或）插入式器件（如：插入式断路器、抽屉式断路器等）的柜、

箱型成套设备。

注：一般不含有抽出式部件的固定式成套设备，简称低压固定封闭式成套设备。低压固定封闭式成套设备中，也可

含有少量的抽出式功能单元，此时，仍称为低压固定封闭式成套设备。

４　分类

４．１　外壳类型

依据外壳类型分为：

———绝缘材料型；

———金属材料型；

———绝缘和金属混合型。

４．２　使用场所

依据使用场所分为：

———户内式成套设备；

———户外式成套设备。

４．３　防护等级

依据防护等级分为：

———ＩＰ代码，见ＧＢ／Ｔ４２０８；

———ＩＫ代码，见ＧＢ／Ｔ２０１３８。

４．４　设备安装面

依据设备安装面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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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柜式成套设备；

———柜组式成套设备；

———箱式成套设备；

———箱组式成套设备。

５　使用条件

５．１　正常使用条件

５．１．１　周围空气温度

５．１．１．１　户内成套设备的周围空气温度

周围空气温度不超过＋４０℃，且在２４ｈ一个周期的平均温度不超过＋３５℃。

周围空气温度的下限为－５℃。

５．１．１．２　户外成套设备的周围空气温度

周围空气温度不超过＋４０℃，且在２４ｈ一个周期的平均温度不超过＋３５℃。

周围空气温度的下限为－２５℃。

５．１．２　湿度条件

５．１．２．１　户内成套设备的湿度条件

在最高温度为＋４０℃时，空气的相对湿度不超过５０％。在较低温度时，允许有较大的相对湿度。

例如：＋２０℃时相对湿度为９０％，但应考虑到由于温度的变化，有可能会偶尔产生适度的凝露。

５．１．２．２　户外成套设备的湿度条件

最高温度为＋２５℃时，相对湿度短时可高达１００％。

５．１．３　污染等级

污染等级分４级（见ＧＢ／Ｔ７２５１．１—２０１３中７．１．３），用以确定成套设备在不同环境条件下工作时所

需的空气中最小电气间隙和最小爬电距离。

如果没有其他规定，工业用途的成套设备一般在污染等级３环境中使用。而其他污染等级可以根

据特殊用途或微观环境考虑采用。

５．１．４　海拔

成套设备安装地点的海拔不得超过２０００ｍ。

注：对于在更高海拔处使用的设备，要考虑介电强度的降低、器件的分断能力和空气冷却效果的减弱。

５．２　特殊使用条件

对不符合正常使用条件的特殊使用条件，举例见ＧＢ／Ｔ７２５１．１—２０１３中７．２。如果成套设备存在

这类特殊使用条件，制造商应遵守适用的特殊要求或与用户签订专门的协议。

５．３　运输、存放和安装条件

如果运输、存放和安装条件，例如温度和湿度条件与５．１中的规定不符时，应由成套设备制造商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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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签订专门的协议。

６　结构要求

６．１　材料和部件强度

６．１．１　通则

成套设备应根据产品用途和用户的具体需求进行设计，并符合ＧＢ／Ｔ７２５１．１—２０１３的要求。

柜（箱）体应有足够的强度和刚度，坚固耐用，能够承受成套设备内元件在正常使用及短路时所产生

的机械应力、电气应力和热应力。

所有的外壳或隔板包括门的闭锁器件等，应具有足够的机械强度以能够承受正常使用时所遇到的

应力。

成套设备的外壳应由满足ＧＢ／Ｔ２０６４１—２０１４中第９章所规定的试验项目，能够承受使用条件下

产生的机械应力、电气应力、热应力和环境压力的材料构成，而且能经得起正常使用时可能遇到的潮湿

影响。

６．１．２　耐腐蚀性能

应考虑柜（箱）外壳的正常使用条件（见５．１），采用合适的材料或在裸露的表面上喷涂防护层（例如：

采用油漆、镀锌、镀铬等），依据８．２．２规定的试验，检查是否符合防腐要求。

６．１．３　绝缘材料的热稳定性

用绝缘材料制作的外壳或外壳部件，应按照８．２．３．１验证绝缘材料的热稳定性。

６．１．４　绝缘材料耐热和耐着火性能

６．１．４．１　通则

绝缘材料部件由于内部电效应，可能暴露在热应力下而降低成套设备的安全性能，应分别验证它们

的耐热性能及非正常发热和着火的耐受能力，防止非正常发热和着火对绝缘材料产生的有害影响。

如果同样材料有一个典型样品已经过试验，并满足８．２．３．３，则不需重复进行６．１．４．３的灼热丝试验。

６．１．４．２　耐正常发热

绝缘材料耐受热效应的适应性可以参照绝缘温度指数［例如由ＩＥＣ６０２１６（所有部分）的方法决定］

或按ＩＥＣ６００８５确定。

６．１．４．３　耐受非正常发热和着火能力

用于固定及维持载流部件在正常使用位置所必需的部件和由于内部电效应而暴露在热应力下的部

件的绝缘材料，由于绝缘部件的损耗可能影响成套设备的安全性，所以不应受到非正常发热和着火的有

害影响，并应采用８．２．３．３的灼热丝试验进行验证。在进行本试验时，保护导体（ＰＥ）不作为载流部件

考虑。

对于小的部件（表面尺寸不超过１４ ｍｍ×１４ ｍｍ），可采用替代的试验方法（例如，按照

ＧＢ／Ｔ５１６９．５的针焰试验）。同样的步骤可适用于部件的金属材料大于绝缘材料的情况。

６．１．５　耐紫外线辐射

对于户外使用的由绝缘材料制成的外壳和外部部件，应按照８．２．４进行耐紫外线辐射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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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６　机械强度

所有的外壳或隔板包括门的闭锁装置和铰链，应具有足够的机械强度以承受正常使用和短路条件

下所遇到的应力。

６．１．７　提升与搬运保障

如需要，应为成套设备提供合适的提升装置或搬运工具。

应在制造商的文件中给出这类装置或工具放置的正确位置和安装方法，并规定提升装置的螺纹尺

寸，或在说明书中明确成套设备的搬运方法。

对带有提升设施的成套设备，应根据８．２．５的规定进行检查。验证成套设备外壳的提升、运输等情

况对结构强度的影响。

检验后，成套设备的外壳应没有裂痕和永久变形，检验期间不应有任何削弱其特性的挠度。

６．１．８　对外部机械碰撞的防护（犐犓代码）

对成套设备的外壳应根据制造商给出的外部机械撞击防护等级（ＩＫ代码），按８．２．６的要求进行

验证。

验证后，成套设备外壳ＩＰ代码和介电强度不变；可移式覆板可以移开和安装，门可以打开和关闭。

６．１．９　标志

标志按８．２．７的要求进行验证，验证后的标志应容易辨认。

６．２　尺寸

箱柜给出的尺寸以毫米（ｍｍ）为单位。

外形尺寸：高、宽和深是标称值，应在外壳制造商的目录中表明。

电缆密封板、可移式覆板和手柄不应包括在外形标称尺寸中，但这些尺寸应包括在制造商的文

件中。

框架外形尺寸应优先在下列数值中选取：

高：６００ｍｍ，８００ｍｍ，１０００ｍｍ，１２００ｍｍ，１４００ｍｍ，１６００ｍｍ，１８００ｍｍ，２０００ｍｍ，

２２００ｍｍ，２４００ｍｍ；

宽：４００ｍｍ，６００ｍｍ，８００ｍｍ，１０００ｍｍ，１２００ｍｍ，１４００ｍｍ，１６００ｍｍ，１８００ｍｍ；

深：４００ｍｍ ，５００ｍｍ，６００ｍｍ，８００ｍｍ，１０００ｍｍ，１２００ｍｍ，１６００ｍｍ。

箱体的外形尺寸由制造商与用户协商确定。

６．３　箱柜结构

６．３．１　通则

金属材料构成的箱柜可由型材部件或钢板弯制部件焊接或组装而成。

绝缘材料构成的箱柜通过注塑等方法制作。

箱柜结构主要应考虑：

———金属材料构成的箱柜，特别是安装电器元件通过金属结构时，可能由磁路产生较大涡流损耗引

起的发热现象；

———设备正常操作、维修和更换元器件时，为防止人员直接触及带电导体而考虑外壳和外壳内部的

隔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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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风孔的设计要求；

———铰链设计要求；

———功能单元要求；

———联锁要求。

６．３．２　隔离

用挡板或隔板进行内部隔离的典型布置见表１，并分类为各种形式（见ＧＢ／Ｔ７２５１．１２—２０１３附录

ＡＡ）。

隔离形式和更高防护等级应服从于成套设备制造商与用户间的协议。

成套设备可以利用隔板划分成若干个隔室，如：母线隔室、单元隔室、电缆隔室，以满足下列要求：

———防止触及危险部件，防护等级应至少为ＩＰＸＸＢ（见６．６．２．３）；

———防止固体外来物的进入，防护等级应至少为ＩＰ２Ｘ。

有关挡板和隔板的稳定性和耐久性见６．６．２．３。

有关隔离功能单元进行维护时的可接近性见６．６．６．２和上述要求。

隔室之间开孔应确保熔断器、断路器在分断时产生的电弧或游离气体不影响相邻隔室功能单元的

正常工作。

表１　内部隔离形式

主判据 补充判据 形式

不隔离 — 形式１

母线与功能单元隔离
外接导体端子不与母线隔离 形式２ａ

外接导体端子与母线隔离 形式２ｂ

母线与功能单元隔离；

所有的功能单元相互隔离；

外接导体的端子和外接导体与功能单元隔离；

但与其他功能单元的端子相互不隔离

外接导体端子不与母线隔离 形式３ａ

外接导体端子和外接导体与母

线隔离
形式３ｂ

母线与所有功能单元隔离；

所有的功能单元相互隔离；

与功能单元密切相关的外接导体端子与其他功能单元

和母线的外接导体端子隔离；

外接导体与母线隔离；

与功能单元密切相关的外接导线与其他功能单元和它

们的端子隔离；

外接导体彼此不隔离

外接导体端子与关联的功能单

元在同一隔室中
形式４ａ

外接导体端子与关联的功能单

元不在同一隔室中，它位于独立

的封闭的防护空间或隔室中

形式４ｂ

　　注：典型隔离形式示例见ＧＢ／Ｔ７２５１．１２—２０１３附录ＡＡ。

　　隔室的隔板可以是金属板或绝缘板。金属隔板应与保护导体有效连接。

功能单元隔室中的隔板应承受使用中可能出现的机械应力、电动应力和热应力，不应有损坏或永久

变形，并能保持规定的电气间隙、爬电距离和防护等级。

６．３．３　通风孔

成套设备外壳上通风孔，在设计安装时，应使得通风孔在下列情况下没有电弧或熔蚀金属喷出：

———熔断器、断路器、接触器在工作时产生的正常电弧及在短路故障分断时产生的电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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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器元件烧毁。

如果燃弧源距通风孔较近，应在通风孔和可能的燃弧源之间加装一金属引弧隔板或阻弧绝缘隔板。

隔板的大小及安装应满足这种要求，从任何燃弧部分经隔板的边缘线向通风孔所在平面引一些直

线，这些直线在通风孔所在平面内形成一个区域，这一区域距通风孔的边缘距离应不小于７ｍｍ。

通风孔的设置不能降低外壳防护等级。顶部通风孔必要时应加装覆板遮盖。

６．３．４　铰链

金属材料箱柜门的铰链应由金属制成，铰链应牢固地固定在外壳和门上。

利用钢制铰链作为保护接地措施时应镀锌或镀铬，如铰链与门和外壳采用点焊连接，则不能因焊接

而破坏铰合面的镀层。

装有铰链的门应承受４倍于它本身质量（但不小于１０ｋｇ）的载荷，或按制造商给出的最大允许负载

进行试验验证，门和铰链应没有永久变形。

６．３．５　联锁

为确保操作程序以及维修时的人身安全，成套设备应设置联锁机构，也可以用加强管理的办法，如

配专用钥匙、装设警告牌等。

当成套设备采用双电源及以上供电系统时，根据成套设备运行的需要，应提供主开关操作的相互联

锁，联锁装置可以是机械的，也可以是电气的。

当功能单元设计成在主开关带电也能取出和安装时，单元的门与主开关应相互联锁。只有先断开

主开关，才能打开门。在一个功能单元内装有两条电路时，则每条电路的主开关应与门联锁。

当特殊需要时，可设置一个解锁机构，以便当主开关处在接通位置时，也能将门打开。

当采取加强管理的办法时，设置的警告牌标志应在显著位置。

６．３．６　功能单元

通常只有在主电路不带电时，才能拆卸功能单元，当功能单元的断路器为抽屉式或插入式时，也可

以在主电路带电（但主开关处于分断状态）情况下用手直接或借助工具安全地将功能单元取出或安

装上。

当功能单元处在移出位置时，其所在隔室应防止人接触到带电体。

相同的功能单元应具有互换性，即使在短路事故发生之后，其互换性也不会破坏。

为防止可移式部件（如插入式断路器等）插入到错误部位而引起故障的发生，可设计插入式联锁来

联防。

６．４　成套设备外壳的防护等级

按照成套设备制造商的说明书安装后，封闭式成套设备的防护等级至少应为ＩＰ２Ｘ。

正常使用中不发生倾斜的固定式成套设备ＩＰＸ２不适用。

如果成套各部位有不同的防护等级，成套设备制造商则应单独标出该部位的防护等级。

对于无附加防护设施的户外成套设备，第二位特征数字应至少为３。

６．５　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

成套设备的箱柜结构设计，除需考虑外壳、外壳内的隔室、同时还应考虑电器元件和进出线端子排

的安装板以及母排等。应保证带电体间的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满足成套设备的预期使用。

作为成套设备组成部分的设备的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应符合相关产品标准的要求。

电气间隙依据最高额定冲击耐受电压确定，爬电距离依据最高额定绝缘电压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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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裸带电导体和端子（例如，母线、装置和电缆接头的连接处）其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至少应符合

与其直接连接的设备的有关规定。

电气间隙应为表２中的规定值，爬电距离应符合５．１．３规定的污染等级和表３给出的相应材料组别。

表２　空气中的最小电气间隙

额定冲击耐受电压

ｋＶ

最小电气间隙

ｍｍ

≤２．５ １．５

４．０ ３．０

６．０ ５．５

８．０ ８．０

１２．０ １４．０

　　注１：最小的电气间隙值以相当于海拔２０００ｍ处的正常大气压时的１．２／５０μｓ冲击电压为基准。

注２：最小电气间隙是根据非均匀电场条件和污染等级３确定的。

表３　爬电距离的最小值

额定绝缘电压犝ｉ
ｂ

Ｖ

最小爬电距离

ｍｍ

材料组别ｃ

Ⅰ Ⅱ Ⅲａ Ⅲｂ

２５０ ３．２ ３．６ ４．０ ４．０

３２０ ４．０ ４．５ ５．０ ５．０

４００ ５．０ ５．６ ６．３ ６．３

５００ ６．３ ７．１ ８．０ ８．０

６３０（６９０） ８．０ ９．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８００ １０．０ １１．０ １２．５

１０００ １２．５ １４．０ １６．０

１２５０ １６ １８ ２０

１６００ ２０ ２２ ２５

ａ

　　注１：表中的值来自ＧＢ／Ｔ１６９３５．１—２００８，但保持最小值１．５ｍｍ。

注２：表中的数据是在污染等级３条件下的规定。

注３：如果要选用规定值以外的额外绝缘电压，建议制造商和用户协商。

　　
ａ 材料组别Ⅲｂ一般不推荐用于６３０Ｖ以上的污染等级３。

ｂ 作为例外，对于额定绝缘电压１２７Ｖ、２０８Ｖ、４１５Ｖ、４４０Ｖ、６６０Ｖ／６９０Ｖ和８３０Ｖ，可采用分别对应于：１２５Ｖ、

２００Ｖ、４００Ｖ、６３０Ｖ和８００Ｖ的较低档的爬电距离。

ｃ 根据相比电痕化指数（ＣＴＩ）的范围值，材料组别分组如下：

———材料组别Ⅰ　　　　　　　　　６００≤ＣＴＩ

———材料组别Ⅱ ４００≤ＣＴＩ＜６００

———材料组别Ⅲａ １７５≤ＣＴＩ＜４００

———材料组别Ⅲｂ １００≤ＣＴＩ＜１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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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６　电击防护

６．６．１　通则

成套设备中元器件和电路的布置应便于运行和维护，同时要保证必要的安全等级。

当成套设备安装在一个符合ＩＥＣ６０３６４（所有部分）的电气系统中时，下述要求用来确保所需的防

护措施。

对于成套设备特别重要的防护措施在６．６．２～６．６．６中详述。

６．６．２　基本防护

６．６．２．１　通则

基本防护旨在防止直接与危险带电部分接触。

基本防护能够利用成套设备本身适宜的结构措施，或在安装过程中采取的附加措施来获得。可以

要求成套设备制造商提供相关信息。

采用结构措施的基本防护可以选择６．６．２．２和６．６．２．３中的一种或多种防护措施。如果相关的成套

设备标准无规定，应由成套设备制造商选择防护措施。

６．６．２．２　由绝缘材料提供基本绝缘

危险带电部分应用绝缘完全覆盖，绝缘只有被破坏后或使用工具后才能去掉。

绝缘应采用适合的能够持久承受使用中可能出现的机械、电气和热应力的材料制成。

单独的色漆、清漆和搪瓷不能满足基本绝缘的要求。

６．６．２．３　挡板或外壳

用空气绝缘的带电部分应安置在至少提供ＩＰＸＸＢ防护等级的外壳内或挡板的后面。

对不高于安装地面１．６ｍ可触及的外壳水平顶部表面的防护等级至少应为ＩＰＸＸＤ。

考虑到外部影响，在正常工作条件下，挡板和外壳均应可靠固定在其位置上，且有足够的稳固性和

耐久性以维持要求的防护等级并适当地与带电部分隔离。导电的挡板或外壳与带电部分的距离应不小

于６．５规定的电气间隙与爬电距离。

在有必要移动挡板、打开外壳或拆卸外壳的部件时，应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ａ）　使用钥匙或工具，即只有靠工具的帮助才能打开门、盖板或解除联锁。

ｂ）　在由挡板或外壳提供的基本防护情况下，当电源与带电部分隔离后，只有在挡板或外壳更换或

复位后才可以恢复供电。在ＴＮＣ系统中，ＰＥＮ导体不应被隔离或断开。在ＴＮＳ和ＴＮＣＳ

系统中，中性导体不必被隔离或断开。

ｃ）　中间挡板提供的防止接触带电部分的防护等级至少为ＩＰＸＸＢ，此挡板仅在使用钥匙或工具时

才能移动。

６．６．３　故障保护

６．６．３．１　安装条件

成套设备应包含保护措施并依据ＧＢ／Ｔ１６８９５．２１进行安装。对于一些特殊用途（如铁路、船舶）的

成套设备，保护措施应由成套设备制造商与用户协商。

９

犌犅／犜２４２７５—２０１９



６．６．３．２　为便于自动断开电源对保护导体的要求

６．６．３．２．１　通则

每台成套设备都应有保护导体，便于电源自动断开，以防止：

ａ）　由成套设备内部故障（例如：基本绝缘损坏）引起的后果；

ｂ）　由成套设备供电的外部电路故障（例如：基本绝缘损坏）引起的后果。

６．６．３．２．２　接地连续性提供的防止成套设备内部故障引起的后果的要求

成套设备所有的外露可导电部分应连接在一起，并连接至电源保护导体上，或通过接地导体与接地

装置连接。

这种连接可以用金属螺钉、焊接或用其他导体连接来实现，或通过一个独立的保护导体实现。

注：使用耐磨的表面材料的成套设备的金属部件，例如粉末喷涂的密封板，作为保护接地连接时，需要除去或穿透

涂层。

验证成套设备外露可导电部分与保护电路间的接地连续性的方法见８．５。

对于这些连接的连续性，下述内容应适用：

ａ）　当把成套设备的一部分取出时，如例行维护，成套设备其余部分的保护电路（接地连续性）不应

中断。

如果采取的预防措施能够保证有持久良好的导电能力，那么，成套设备的各种金属部件的组装

方式则被认为能够有效地保证保护电路的连续性。

除非是为此目的设计，否则柔软或易弯的金属导管不应用作保护导体。

ｂ）　在盖板、门、遮板和类似部件上面，如果没有安装超过特低电压限值（ＥＬＶ）的电气装置，通常

的金属螺钉连接和金属铰链连接则被认为足以能确保连续性。

如果在盖板、门、遮板等部件上装有电压值超过ＥＬＶ的器件时，应采取附加措施，以保证接地连续

性。这些部件应按照ＧＢ／Ｔ７２５１．１—２０１３中表３配备保护导体（ＰＥ），此保护导体的截面积取决于器件

的最大额定工作电流犐ｅ，或者，如果器件的额定工作电流小于或等于１６Ａ，则采用特别设计的等效的电

连接方式（如滑动接触，防腐蚀铰链）并进行验证。

器件的外露可导电部分不能用其固定措施与保护电路连接时，应采用符合ＧＢ／Ｔ７２５１．１—２０１３中

表３规定的截面积的导体连接到成套设备的保护电路上。

不会构成危险的成套设备的外露可导电部分包括：

———既不可能大面积接触，也不可能用手抓住；

———或由于外露可导电部分尺寸很小（大约５０ｍｍ×５０ｍｍ），或其位于不能与带电部分有任何接

触的位置。

因而不需要与保护导体连接。这适用于螺钉、铆钉和铭牌，也适用于接触器或继电器的衔铁、变压

器的铁芯、脱扣器的某些部件等类似部件，不论其尺寸大小。

６．６．３．２．３　防止成套设备供电的外部电路故障引起的后果所提供的保护导体的要求

成套设备内部保护导体的设计应使它们能够承受在成套设备的安装场地可能遇到的由为其供电的

外部电路故障所引起的最大热应力和动态应力，导电的结构部件可以作为保护导体或它的一部分。

除了下述情况外，成套设备内的保护导体不应包含分断器件（开关、隔离器等）。

只有被授权的人员才可以借助工具来拆卸及接近保护导体的连接片（这些连接片可能是为了满足

某些试验的需要）。

当利用连接器或插头插座器件切断保护电路连续性时，只有当带电体被切断后，保护电路才可以被

中断；在带电体重新通电之前，应先恢复保护电路的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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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成套设备中的结构部件、框架、外壳等是由导电材料制成的，则保护导体不必与这些部件绝缘。

当其制造商有规定时，带有电压动作故障检测器的导体，包括连接到独立接地极的导体都应该绝缘。这

也适用于变压器中性线的接地连接。

与外部导体连接的成套设备内的保护导体（ＰＥ、ＰＥＮ）的截面积不应小于ＧＢ／Ｔ７２５１．１—２０１３附录

Ｂ中规定公式计算求得的值，应采用可出现的最大故障电流、故障持续时间以及考虑到保护相关带电导

体的短路保护电器（ＳＣＰＤ）的限值。短路耐受强度依据８．１１．５进行验证。

对于ＰＥＮ导体，下述补充要求适用：

———最小截面积应为铜１０ｍｍ２ 或铝１６ｍｍ２；

———ＰＥＮ导体的截面积不应小于所要求的中性导体截面积；

———ＰＥＮ导体在成套设备内不需要绝缘；

———结构部件不应用作ＰＥＮ导体，但铜或铝制安装轨道可用做ＰＥＮ导体。

６．６．３．３　电气隔离

各个电路的电气隔离是用来防止由于电路基本绝缘损坏通过接触外露可导电部分而引起的电击，

这种类型的保护见ＧＢ／Ｔ７２５１．１—２０１３附录Ｋ。

６．６．４　全绝缘防护

全绝缘的基本防护和故障防护，满足以下要求：

ａ）　元器件应用双重或加强的绝缘材料完全封闭。外壳上应标有从外部易见的符号“?”。

ｂ）　外壳上应不存在因导电部分穿过而可能将故障电压引出外壳的部位。

即对金属部件，例如由于结构上的原因应引出外壳的操作机构的轴，在外壳的内部或外部应按

成套设备中所有电路的最大额定绝缘电压和最大额定冲击耐受电压与带电部分绝缘。

如果操作机构是用金属制成的（不管是否用绝缘材料覆盖），操作机构应拥有成套设备中所有

电路的最大额定绝缘电压和最大额定冲击耐受电压的绝缘额定数据。

如果操作机构主要是用绝缘材料制成的，若它的任何金属部分在绝缘失效时变得容易接近，也

应按成套设备中所有电路的最大额定绝缘电压和最大额定冲击耐受电压与带电部分绝缘。

ｃ）　成套设备准备投入运行并接上电源时，外壳应将所有的带电部分、外露可导电部分和附属于保

护电路的部件封闭起来，以使它们不被触及。外壳提供的防护等级至少应为ＩＰ２ＸＣ（见

ＧＢ／Ｔ４２０８）。

如果保护导体穿过外露可导电部分已绝缘的成套设备，延伸到与成套设备负载端连接的电气

设备，则该成套设备应配备连接外部保护导体的端子，并用适当的标记加以识别。

在外壳内部，保护导体及其端子应与带电部分绝缘，且外露可导电部分应采用相同的方式与带

电部分绝缘。

ｄ）　成套设备内部的外露可导电部分不应连接到保护电路上，即外露可导电部分应不包括在使用

保护电路的防护措施中，这同时也适用于内装电器元件，即使它们具有用于连接保护导体的

端子。

ｅ）　如果外壳上的门或覆板不使用钥匙或工具就能够打开，则应配备绝缘材料的挡板，此挡板不仅

可防止非故意触及可接近带电部分，而且也可防止触及仅在覆板打开后可接近的外露可导电

部分。无论如何，此挡板不使用工具不能被移动。

６．６．５　稳态接触电流和电荷的限定

如果成套设备内部的设备在其断电后还可能存在稳态接触电流和电荷（如电容器），则要求装有警

示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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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灭弧和继电器延时动作的小电容器，不应认为是有危险的设备。

６．６．６　操作和使用条件

６．６．６．１　由一般人员操作器件或更换元件

当操作器件或更换元件时，应保持防止与任何带电部分的接触。

最小防护等级应为ＩＰＸＸＣ。在某些灯或熔断体更换期间，允许开口大于防护等级ＩＰＸＸＣ的规

定值。

６．６．６．２　对被授权人员在维修时接近的要求

６．６．６．２．１　通则

被授权人员在维修时的可接近性，作为成套设备制造商与用户的协议，应满足下述６．６．６．２．２～

６．６．６．２．４中一项或多项要求。这些要求应作为对６．６．２基本防护的补充。

如果成套设备的门或覆板由授权人员解除联锁后被打开而接近带电部分，则门重新闭合或覆板就

位后，联锁装置应自动恢复。

６．６．６．２．２　检查和类似操作对可接近性的要求

成套设备的构造应按照成套设备制造商与用户间的协议，当成套设备带电运行时，成套设备的某些

操作项目能够进行。

这类操作可以是：

———目测检查：开关器件及其他元器件、继电器和脱扣器的整定和指示及导线的连接与标记；

———继电器、脱扣器及电子器件的调整和复位；

———更换熔断体；

———更换指示灯；

———某些故障部位的检测，例如，用合适并绝缘的器件测量电压和电流。

６．６．６．２．３　维护时可接近性的要求

在邻近的功能单元或功能组仍带电的情况下，按照成套设备制造商与用户的协议对成套设备中已

断开的功能单元或功能组进行维护时，应采取必要的措施。措施的选择取决于使用条件、维护频率、被

授权人员的能力、现场安装规则等。这些措施可以包括：

———在实际功能单元或功能组与邻近的功能单元或功能组之间应留有足够大的空间。维护时可能

移动的部件，宜装有夹持固定设施；

———使用设计并布置的挡板或屏障，以防止直接接触邻近功能单元或功能组中的设备；

———使用端子防护罩；

———对每个功能单元或功能组使用隔室；

———插入成套设备制造商提供或规定的附加保护器具。

６．６．６．２．４　在带电情况下为扩展对可接近性的要求

当要求能在成套设备其余部分带电的情况下，用附加的功能单元或功能组来扩展成套设备，则应根

据成套设备制造商与用户的协议，按６．６．６．２．３的规定进行，这些要求同时适用于现有电缆带电情况下，

插入和连接附加的出线电缆。

扩展母线和连接附加单元至进线电源时，均不应在带电的情况下进行，除非成套设备是为此目的而

设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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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６．６．２．５　屏障

屏障应该防止：

———身体非故意接近带电部分；

———设备正常使用带电运行时，非故意接触带电部分。

屏障可以不用钥匙或工具便可拆卸，但应确保防止非故意的移动。导电屏障与被保护的带电体之

间的距离不得小于６．５所规定的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

当仅通过基本防护将导电的屏障与危险的带电部分隔离，该屏障即成为外露可导电部分，应采取故

障保护措施。

６．７　开关器件与元件的选择和安装

６．７．１　开关器件与元件的选择

开关器件和元件应适用于成套设备外形设计（例如，开启式或封闭式）的特定用途，适合于它们的额

定电压、额定电路、额定频率、使用寿命、接通和分断能力、短路耐受强度等。

电器元件有关参数的额定值和整定值应符合设计文件的规定，其选用的过电压类别应与所在的电

路相适应。

装入成套设备中的开关器件和元件应符合相关的国家标准。

安装在电路中的器件其额定绝缘电压和额定冲击耐受电压，应等于或高于此电路规定的相应的值。

在某些情况下，应有过电压保护，如满足过电压类别Ⅱ的设备。开关器件和元件的短路耐受强度和（或）

分断能力不足以承受安装场合可能出现的应力时，应使用限流保护器件来保护，例如熔断器或断路器。

当为内装的开关器件选择限流保护器件时，应采用器件制造商规定的最大允许值。

开关器件和元件的配合，例如，电机起动器同短路保护电器的配合，应符合相关的国家标准。

成套设备中指示灯和按钮的颜色应根据其用途按ＧＢ／Ｔ４０２５的规定选用，见表４。

表４　安全色标及常用的按钮、指示灯、导线颜色

序 号 类 别 颜 色 含 义 说 明 应用举例

１

２

３

４

安

全

色

标

红

蓝

黄

绿

故障、危险情况，

应禁止、停止

强制性

操作者需加干预

异常情况，

警告、注意

安全状态运行

传递安全信息，使人们能迅速发

现或分辨安全标志和提醒人们

注意，以防发生事故

５

６

７

８

按

钮

红 紧急情况
在危险状态或在紧急状况时

操作

紧急分断、引起紧急分断动作、可用

于停止／分析

黄 不正常 在出现不正常状态时操作
干预、为了遏制不正常状态干预、为

了使中断的自动化过程重新起动

绿 安全
在安全条件下操作或在正常状

态下准备
起动／接通，应优先使用白色

蓝 强制性
在需要进行强制性干预的状态

下进行操作
复位动作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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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续）

序 号 类 别 颜 色 含 义 说 明 应用举例

９

１０

１１

按

钮

白

灰

黑

没有特殊的含义
一般地引发一个除紧急分析以

外的动作

起动／接通（优先使用）、停止／分断

起动／接通、停止／分断

起动／接通、停止／分断（优先使用）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指

示

灯

红 紧急状况 危险状态
压力／温度超越安全范围、电压突然

失落

黄 不正常 不正常状态；临近临界状态
压力／温度超过正常范围，保护装置

释放

绿 正常 正常状态 压力／温度在正常范围之内

蓝 强制性
表示需要操作人员采取行动的

状态
输入指令

白 没有特殊意义
其他状态，如对使用红、黄、绿或

蓝存在疑问时，允许使用白色

一般信息，例如：确认命令，指示测

量值

１７

１８

导线

绿／黄

双色
保护导体 用于安全接地保护的导线

成套设备中保护接地母排、保护接地

导线

淡蓝 中性线或中间线
与交流系统中性点连接的导体

或直流系统电源的中间线

当电路中包含有用颜色来标识的中

性线或中间线时，应采用淡蓝色

　　注１：交替按压改变功能的按钮用白、灰、黑色按钮，不建议使用黄、绿、红色按钮。

注２：按时运动、抬时停止运动（如点动、微动），可使用白、灰、黑色按钮，不建议使用红、黄色按钮。

　　
ａ 复位按钮有停止／分断功能时，使用白、灰、黑色，黑色按钮最佳，也允许使用红色，不应使用绿色。

６．７．２　开关器件和元件的安装

成套设备内的开关器件和元件的安装和布线应依据其制造商所提供的说明，使其本身的功能不致

由于正常工作中出现相互作用，例如，热、开合操作、振动、电磁场而受到损害。对电子成套设备，可能有

必要把电子信号处理电路进行隔离或屏蔽。

如果安装了熔断器，初始制造商应规定所使用的熔断体的类型和额定数据。

６．７．３　可接近性

应在成套设备内部操作进行调整和复位的器件，应易于接近。

安装在同一支架（安装板、安装框架）上的功能单元及其外接导线端子的布置应使其在安装、布线、

维护和更换时易于接近。

除非成套设备制造商与用户之间另有协议，否则地面安装的成套设备的易接近性应按表５的要求。

对于地面安装的成套设备，指示仪表、指示灯、操作件及对外接导线端子等的安装高度，应按表５的

规定。

表５　地面安装成套设备的元件、器件的安装高度

项目名称 距安装基础面的高度ａ

指示仪表 上方０．２ｍ～２．２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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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续）

项目名称 距安装基础面的高度ａ

手柄、按钮等操作件 适宜各自操作的高度

紧急开关器件的操作机构等 上方０．８ｍ～１．６ｍ

端子，不包括保护导体端子 上方至少０．２ｍ

　　
ａ 指元器件中心线距安装基础面的高度。

　　需要在成套设备内部操作、调整和复位的元件应易于接近。对于震动大的和对震动敏感的元器件，

其安装应有减震措施。应注意发热器件的安装位置，其发热不应损坏其他元器件和线路。

６．７．４　操作位置的指示和操作方向

应清楚地标明元件和器件的操作位置。操作方向宜按ＧＢ／Ｔ４２０５的规定，见表６。否则应清楚地

标明该方向并在技术文件中说明。

表６　操作器件的操作和排列规则

序号 最终效应

手控操作器件的操作方向

垂直运动 水平运动 转动
推一拉

（按钮）

操作器件的排列位置

１

２

开（投入运行）

关（退出运行）

向上

向下

向右、向前

向左、向后

顺时针

逆时针

提拉

按压

○ 　○ 　　 ○　○　○

停止　起动　停止　低　高

３

４

向右

向左

向右

向左

顺时针

逆时针

○　○　○

左　停　右

５

６

向上、升

向下、降

向上

向下

向前

向后
○　○　○

升

停

降

７

８

关闭（闭合电路）

打开（断开电路）

向上

向下

向前

向后

顺时针

逆时针

提拉

按压

○ 　○

打开　关闭

９

１０

增加

减小

向上

向下

向右、向前

向左、向后

顺时针

逆时针

○　 ○ 　○

停　低速　高速

１１

１２

前进（向前）

后退（向后）

向上

向下

向右

向左

○　○　○

前进　停　后退

１３

１４

开动（起动）

刹住（停止）

向上

向下

向右、向前

向左、向后

顺时针

逆时针

○　　○

刹住　开动

６．８　内部电路和连接

６．８．１　主电路

母线（裸的或绝缘的）的布置应使其不会发生内部短路。母线应至少符合资料中关于短路耐受强度

的等级，并且，应使其至少能够承受在母线电源侧保护器件限定的短路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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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柜架单元内，主母线与功能单元电源侧及包括在这些单元内的元件之间的导体（包括配电母

线）应根据每个单元内相关短路保护电器在负载侧衰减后的短路应力来评估，所提供的这些导体的布置

应使得在正常运行条件下，尽可能避免相间和／或相与地之间发生内部短路。

除非成套设备制造商与用户之间另有协议，在带中性导体的三相电路中，中性导体的最小截面积应

满足：

———如果电路相导体的截面积小于或等于１６ｍｍ２，则与相导体相同。

———如果电路相导体的截面积大于１６ｍｍ２，则为相导体的一半，但最小为１６ｍｍ２。

假设中性导体的电流不超过相电流的５０％。

ＰＥＮ尺寸应依据６．６．３．２．３的规定。

６．８．２　辅助电路

辅助电路的设计应考虑电源接地系统并保证接地故障或带电部分与外露可导电部分之间的故障不

会引起非故意的危险操作。

辅助电路应带有保护以防止短路的影响。如果短路保护电器的动作易于造成危险，就不应配备保

护器件。在此情况下，辅助电路导体的布置方式应使其不会发生短路。

６．８．３　裸导体和绝缘导线

正常的温升、绝缘材料的老化和正常工作时所产生的振动不应造成载流部件的连接有异常变化。

尤其应考虑到不同金属材料的热膨胀和电解作用以及所达到的温度对材料耐久性的影响。

载流部件之间的连接应保证有足够和持久的接触压力。

如果是基于试验进行温升验证，成套设备内部导体及其截面积的选择应由初始制造商负责。如果

是依据经试验验证的类似布置来推导进行温升验证，导体应符合ＩＥＣ６０３６４５５２规定的最小截面。除

了导体的载流量，导体的选择还取决于：

———成套设备可以承受的机械应力；

———放置和固定导体的方法；

———绝缘类型；

———所连接元件的种类。

绝缘硬导线或软导线的要求如下：

———应至少按照有关电路的额定绝缘电压确定绝缘导线；

———连接两个端子之间的导线不应有中间接头。例如绞接或焊接；

———只带有基本绝缘的导线应防止与不同电位的裸带电部分接触；

———应防止导线与带有尖角的边缘接触；

———在覆板或门上连接电器元件和测量仪器的导线的安装，应使这些覆板和门的移动不会对导线

产生机械损伤；

———在成套设备中对电器元件进行焊接连接时，只有在电器元件和指定类型的导线适合此类型的

连接时，才是允许的；

———除上述以外的其他电器元件，焊接电缆接线片或多股导线的焊接端头不适用于有剧烈振动的

状况。在正常工作时有剧烈振动的地方，例如运行的挖掘机和起重机、运行的船上、起吊设备

和机车，应注意将导线固定住；

———通常，一个端子上只能连接一根导线，只有在端子是为此用途而设计的情况下才允许将两根或

多根导线连接到一个端子上。

被隔离电路间的固态绝缘参数应依据电路的最高额定绝缘电压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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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８．４　为减少短路的可能性，对无防护的带电导体的选择和安装

成套设备内无短路保护电器保护的带电导体，在整个成套设备内的选择和安装应使其在相间或相

与地之间内部短路的可能性极小。无保护的带电导体的选择和安装见ＧＢ／Ｔ７２５１．１—２０１３中表４，主

母线与各个ＳＣＰＤ之间导体总长度不应超过３ｍ。

６．８．５　主电路和辅助电路导体的识别

除了６．８．６中提到的情况外，导体的识别方法和内容，例如利用连接端子上的或在导体本身末端上

的排列、颜色或符号，应由成套设备制造商负责，并且，应与接线图和原理图上的标志一致。

６．８．６　保护导体（犘犈，犘犈犖）和主电路的中性导体（犖）的识别

用位置和（或）标志或颜色应很容易地识别保护导体。如果用颜色识别，只能是绿色和黄色（双色）。

绿色和黄色（双色）严格地用于保护导体。如果保护导体是绝缘的单芯电缆，也应采用此种颜色标识，颜

色标记最好贯穿整个长度。

主电路的任何中性导体用位置和（或）标志或颜色应很容易识别。

６．９　外接导线端子

成套设备制造商应指出端子是适合于连接铜导线，还是适合连接铝导线，或者是两者都适合。端子

应与外接导线进行连接（如采用螺钉、连接件等），并保证维持适合于电器元件和电路的电流额定数据和

短路强度所需要的接触压力。

如果使用铝导线，其类型、尺寸和导线在端子上的接线方法应遵循成套设备制造商与用户之间的

协议。

可利用的布线空间应允许规定材料的外接导线能正确地连接，而在多芯电缆的情况下，能展开

芯线。

导线不应承受可能降低其正常寿命的应力。

在带中性导体的三相电路中，中性导体的端子应允许连接具有以下最小截面积的铜导线：

———如果相导体的截面积大于１６ｍｍ２，则截面积等于相导体截面积的一半，但最小为１６ｍｍ２；

———如果相导体的截面积小于或等于１６ｍｍ２，则截面积等于相导体的截面积。

如果需要提供用于进线和出线的中性导体、保护导体和ＰＥＮ导体的连接设施，应将它们放置在相

应的相导体端子的附近。

电缆入口、盖板等应设计成在电缆正确安装后，能够达到所规定的防触电措施和防护等级，电缆入

口方式的选择要适合成套设备制造商规定的使用条件。

外部保护导体的端子应标记，例如图形符号 。如果外部保护导体准备与带有绿黄颜色清楚标记

的内部保护导体连接时，则不要求此符号。

外部保护导体（ＰＥ、ＰＥＮ）的端子和连接电缆的金属护套（铠装管、铅铠装管等）应是裸的，如无其他

规定，应适于连接铜导体。应为每条电路的出线保护导体设置一个尺寸合适的单独端子。

保护导体的接线端子应允许连接的铜导线的截面积取决于相应的相导体的截面积。

对铝或铝合金的外壳和导体，应特别注意电腐蚀的危险。用于保证导电部分与外部保护导体的电

的连续性而采取的连接措施不得作其他用途。

若无其他规定，对端子的识别应依据标准ＩＥＣ６０４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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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性能要求

７．１　介电性能

７．１．１　通则

成套设备的每条电路都应承受：

———暂态过电压；

———瞬态过电压。

用施加工频耐受电压的方法验证成套设备承受暂时过电压的能力及固体绝缘的完整性；用施加冲

击耐受电压的方法验证成套设备承受瞬态过电压的能力。

７．１．２　工频耐受电压

试验电压波形应是近似正弦波，频率在４５Ｈｚ～６０Ｈｚ之间。

在输出电压已调整到合适的试验电压值后，当输出端子短路时，用于试验的高压变压器应设计为输

出电流至少为２００ｍＡ。

当输出电流小于１００ｍＡ时，过流继电器不应动作。

试验电压值应是表７或表８中规定值，允许有±３％的偏差。

表７　主电路的工频耐受电压值

额定绝缘电压犝ｉ

（线线 交流或直流）

Ｖ

介电试验电压

（交流有效值）

Ｖ

介电试验电压ｂ

（直流）

Ｖ

　　　　　　　犝ｉ≤６０

　　　６０＜犝ｉ≤３００

　 　３００＜犝ｉ≤６９０

　 　６９０＜犝ｉ≤８００

　 　８００＜犝ｉ≤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犝ｉ≤１５００
ａ

１０００

１５００

１８９０

２０００

２２００

—

１４１５

２１２０

２６７０

２８３０

３１１０

３８２０

　　
ａ 仅指直流。

ｂ 试验电压是根据ＧＢ／Ｔ１６９３５．１—２００８中６．１．３．４．１第五段。

表８　辅助电路和控制电路的工频耐受电压值

额定绝缘电压犝ｉ

（线线）

Ｖ

介电试验电压

交流有效值

Ｖ

犝ｉ≤１２　　 ２５０

１２＜犝ｉ≤６０ ５００

６０＜犝ｉ　　 见表７

７．１．３　主电路的冲击耐受电压

带电部分与外露可导电部分之间，不同电位的带电部分之间应承受表９给出的对应于额定冲击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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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电压的试验电压值。

对给定额定工作电压的相应额定冲击耐受电压应不低于ＧＢ／Ｔ７２５１．１—２０１３附录Ｇ中给出的成

套设备使用点的电路的电源系统标称电压和相应的过电压类别。

表９　冲击耐受试验电压

额定冲击耐受

电压犝ｉｍｐ

ｋＶ

试验期间的试验电压和相应的海拔

犝１．２／５０，交流峰值和直流

ｋＶ

交流有效值

ｋＶ

海平面 ２００ｍ ５００ｍ １０００ｍ２０００ｍ 海平面 ２００ｍ ５００ｍ １０００ｍ ２０００ｍ

２．５ ２．９５ ２．８ ２．８ ２．７ ２．５ ２．１ ２．０ ２．０ １．９ １．８

４．０ ４．８ ４．８ ４．７ ４．４ ４．０ ３．４ ３．４ ３．３ ３．１ ２．８

６．０ ７．３ ７．２ ７．０ ６．７ ６．０ ５．１ ５．１ ５．０ ４．７ ４．２

８．０ ９．８ ９．６ ９．３ ９．０ ８．０ ６．９ ６．８ ６．６ ６．４ ５．７

１２．０ １４．８ １４．５ １４．０ １３．３ １２．０ １０．５ １０．３ ９．９ ９．４ ８．５

７．１．４　辅助电路的冲击耐受电压

连接在主电路上，且以额定工作电压（没有任何减少过电压的措施）运行的辅助电路应符合７．１．３

的要求。

不与主电路连接的辅助电路，可以有与主电路不同的过电压承受能力。这类交流或直流电路的电

气间隙应可以承受ＧＢ／Ｔ７２５１．１—２０１３附录Ｇ中给出的相应的冲击耐受电压。

７．２　温升

成套设备的温升按ＧＢ／Ｔ７２５１．１—２０１３中９．２及表６的规定，检验后各部分的温升不得超过温升

限值。温升不应造成成套设备载流部件或相邻部件的损坏。

７．３　短路保护与短路耐受强度

７．３．１　短路保护器件的选择

成套设备应耐受不超过额定值的短路电流所产生的热应力和电动应力。

成套设备应采取针对短路电流的防护措施，例如，断路器、熔断器或两者的组合件，上述元器件可以

安装在成套设备内部或外部。

７．３．２　短路耐受强度的信息

成套设备制造商应提供成套设备有关短路耐受强度的资料。

对于进线单元具有短路保护装置的成套设备，制造商应标明成套设备输入端的预期短路电流的最

大允许值，此值不应超过相应的额定值（犐ｃｗ、犐ｐｋ、犐ｃｃ）。

对于进线单元没有短路保护装置的成套设备，制造商应用下述一种或几种方法标明短路耐受强度：

ａ）　额定短时耐受电流（犐ｃｗ）及相应的持续时间和额定峰值耐受电流（犐ｐｋ）；

ｂ）　额定限制短路电流（犐ｃｃ）。

对于有几个不大可能同时工作的进线单元的成套设备，其短路耐受强度应根据上述条款在每个进

线单元上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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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具有几个且可能同时工作的进线单元的成套设备以及对于可能分担短路电流的有一个进线单

元和一个或几个大功率出线单元的成套设备，应根据用户提供的数据，确定每个进线单元、每个出线单

元和母线中的预期短路电流值。

７．３．３　耐受电流峰值与短路耐受电流之间的关系

为确定电动应力，峰值电流值应用短路电流的有效值乘以系数狀获得。系数狀的值和相应的功率

因数ｃｏｓ见表１０。

表１０　系数狀的标准值

短路电流的方均根值犐

ｋＡ
ｃｏｓ 狀

犐≤５ ０．７ １．５

５＜犐≤１０ ０．５ １．７

１０＜犐≤２０ ０．３ ２．０

２０＜犐≤５０ ０．２５ ２．１

５０＜犐 ０．２ ２．２

７．３．４　保护器件的配合

成套设备短路保护器件的选择和整定应确保成套设备内任何一条输出支路发生短路故障时，应由

该支路的开关器件将其断开，而不能影响其他输出支路，以达到保护的选择性。

为减少主、辅电路短路的可能性，对无短路保护的带电导体在选择及安装上应使其在正常工作条件

下，相与相之间、相与地之间内部短路的可能性极小。导体的选择和安装要求见ＧＢ／Ｔ７２５１．１—２０１３

中的表５。

７．４　电磁兼容性（犈犕犆）

７．４．１　通则

在没有专门协议的情况下，大多数成套设备处于下面的两种环境条件：

ａ）　Ａ类环境；

ｂ）　Ｂ类环境。

Ａ类环境：主要与高压或中亚变压器供电电网有关，它用于为生产输送装置或类似装置供电，并且

拟工作在工业场所或接近工业场所，如下所述。也适用于电池供电和拟在工业场所应用的设备。

环境为工业环境，包括户内和户外。

工业场所表现为以下一种或几种附加特征：

———工业、科研和医疗（ＩＳＭ）设备；

———频繁切换的大感性或容性负载；

———电流及其所产生的高磁场。

注１：Ａ类环境涵盖在ＥＭＣ通用标准ＩＥＣ６１０００６２和ＩＥＣ６１０００６４中。

Ｂ类环境：主要与低压公共电网或连接到直流电源的设备有关，直流电源作为设备与低压公共主电

网的接口。也适用于电池供电或由非公共、非工业、低压电源配电系统供电的设备。此设备应用场所如

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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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涵盖居民区、商业区和轻工业区，包括户内和户外。如下所示：

———居民区，例如住宅、公寓；

———零售店，例如商店、超市；

———商业建筑，例如办公室、银行；

———公共娱乐场所，例如，电影院、公共酒吧、舞厅；户外场所，例如加油站、停车场、娱乐和体育

中心；

———轻工业场所，例如车间、实验室、服务中心。

已通过低压公共主电网直接供电为特征的场所，认为是居民区、商业区和轻工业区。

注２：Ｂ类环境涵盖在ＥＭＣ通用标准ＩＥＣ６１０００６１和ＩＥＣ６１０００６３中。

成套设备制造商应指出其成套设备所适合的环境类别，是Ａ类环境和（或）Ｂ类环境。

７．４．２　试验要求

７．４．２．１　通则

包含了或多或少的器件和元件随机组合的成套设备，在多数情况下是一次性生产或组装。

如果满足下述条件，则不要求在最终的成套设备上进行ＥＭＣ抗干扰或发射试验：

ａ）　按７．４．１中规定的环境的ＥＭＣ要求装入的器件和元件符合相关产品的标准或通用的ＥＭＣ

标准；

ｂ）　内部的安装及布线是按照器件和元件制造商的说明书进行的（关于互相影响、电缆、屏蔽和接

地等方面的安排）。

其他情况按８．１２的试验来验证ＥＭＣ的要求。

７．４．２．２　抗干扰

不装有电子电路的成套设备在正常使用条件下不易受电磁骚扰，因此不需要进行抗干扰试验。

安装在成套设备内的电子装置应符合相关产品的标准或通用的ＥＭＣ标准的抗扰度要求，并按成

套设备制造商的规定适用于指定的ＥＭＣ环境中。

用于Ａ类环境的成套设备应满足表１１的要求，用于Ｂ类环境的成套设备应满足表１２的要求，试

验结果的验收准则含义见表１３，制造商可以在产品标准中对表１３的内容给出更加确切的解释。

表１１　犃类环境中对犈犕犆抗扰度的试验

试验项目 所要求的试验等级 验收准则ｃ

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

ＧＢ／Ｔ１７６２６．３
±８ｋＶ／空气放电或±４ｋＶ／接触放电 Ｂ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试验

ＧＢ／Ｔ１７６２６．３

从８０ＭＨｚ到１ＧＨｚ和

从１．４ＧＨｚ到２ＧＨｚ

在外壳端口１０Ｖ／ｍ Ａ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试验

ＧＢ／Ｔ１７６２６．４

电源端口±２ｋＶ

信号端口包括辅助电路和功能接地±１ｋＶ
Ｂ

１．２／５０μｓ和８／２０μｓ浪涌抗扰度试验

ＧＢ／Ｔ１７６２６．５ａ

电源端口（线对地）±２ｋＶ

电源端口（线对线）±１ｋＶ

信号端口（线对地）±１ｋＶ

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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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１（续）

试验项目 所要求的试验等级 验收准则ｃ

射频传导抗扰度试验

ＧＢ／Ｔ１７６２６．６

从１５０ｋＨｚ到８０ＭＨｚ

电源端口，信号端口和功能接地１０Ｖ Ａ

工频磁场抗扰度试验

ＧＢ／Ｔ１７６２６．８
３０Ａ／ｍｂ 在外壳端口 Ａ

电压暂降和短时中断抗扰度试验

ＧＢ／Ｔ１７６２６．１１ｄ

０．５个周期下降３０％

５和５０个周期下降６０％

２５０个周期下降大于９５％

Ｂ

Ｃ

Ｃ

电源谐波抗扰度试验

ＧＢ／Ｔ１７６２６．１３
无要求

　　
ａ 对于额定电压小于或等于２４ＶＤＣ的设备和（或）输入／输出端口，无试验要求。

ｂ 仅适用于成套设备中包含易受工频磁场影响的器件。

ｃ 验收准则与环境无关，见表１３。

ｄ 仅适用于电源输入端口。

表１２　犅类环境中对犈犕犆抗扰度的试验

试验项目 所要求的试验等级 验收准则ｃ

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

ＧＢ／Ｔ１７６２６．２

±８ｋＶ／空气放电

或±４ｋＶ／接触放电
Ｂ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试验

ＧＢ／Ｔ１７６２６．３

从８０ＭＨｚ到１ＧＨｚ和从１．４ＧＨｚ到２ＧＨｚ

外壳端口３Ｖ／ｍ Ａ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试验

ＧＢ／Ｔ１７６２６．４

电源端口±１ｋＶ

信号端口包括辅助电路和功能接地

±０．５ｋＶ
Ｂ

１．２／５０μｓ和８／２０μｓ浪涌抗扰度试验

ＧＢ／Ｔ１７６２６．５ａ

±０．５ｋＶ（线对地）用于信号和电源端口，除

主电源外，输入端口应用±１ｋＶ（线对地）

±０．５ｋＶ（线对线）

Ｂ

射频传导抗扰度试验

ＧＢ／Ｔ１７６２６．６

从１５０ｋＨｚ到８０ＭＨｚ

电源端口、信号端口和功能接地３Ｖ Ａ

工频磁场抗扰度试验

ＧＢ／Ｔ１７６２６．８
３Ａ／ｍｂ 在外壳端口 Ａ

电压暂降和短时中断抗扰度试验

ＧＢ／Ｔ１７６２６．１１ｄ

０．５个周期下降３０％

５个周期下降６０％

２５０个周期下降大于９５％

Ｂ

Ｃ

Ｃ

电源谐波抗扰度试验

ＧＢ／Ｔ１７６２６．１３
要求待制定

　　
ａ 对于额定电压小于或等于２４ＶＤＣ的设备和（或）输入／输出端口，无试验要求。

ｂ 仅适用于成套设备中包含易受工频磁场影响的器件。

ｃ 验收准则与环境无关，见表１３。

ｄ 仅适用于电源输入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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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３　电磁骚扰出现时的验收准则

项目

验收准则

（试验期间性能准则）

Ａ Ｂ Ｃ

一般性能
工作特性无明显变化

理想的运行

可自恢复的性能暂时

降低或丧失

性能暂时降低或丧失，需要操作者干预或系统

复位ａ

电源电路和辅助电路

的运行
无有缺点的运行

可自恢复的性能暂时

降低或丧失ａ

性能暂时降低或丧失，需要操作者干预或系统

复位ａ

显示和控制板的运行

目测显示信息无变化。

仅发光二极管有轻微

的亮度变化或轻微的

字符移动

短暂的可视变化或信

息丢失。发光二极管

非正常发光

停机或显示持久丢失。错误的信息和（或）非法

操作模式，它应被显示或应提供指示。

不能自行恢复

信息处理和检测功能
与外部设备的通信和

数据交换未受影响

暂时的通信故障，可能

造成内部和外部设备

出错

错误的处理信息。

数据和（或）信息丢失。

通信出错。

不能自行恢复

　　
ａ 在产品标准中，应详细给出规定要求。

７．４．２．３　发射

不装有电子电路的成套设备只是在偶然的通断操作过程中可能产生电磁骚扰。骚扰的持续时间为

毫秒级。这种发射的频率、等级及后果被视为低压设施正常电磁环境的一部分，因此可以认为满足了电

磁发生的要求，不需要进行试验验证。

装有电子电路的成套设备（例如：开关电源、包含有高频时钟的微处理器的电路）可能出现持续的电

磁骚扰。

此类产品的发射要求不能超过相关产品标准规定的限值或ＩＥＣ６１０００６４中 Ａ类环境的要求和

（或）ＩＥＣ６１０００６３中Ｂ类环境的要求。试验按照相关产品标准进行，如果有，否则依据８．１２．１０进行。

８　设计验证

８．１　通则

设计验证包括以下项目：

ａ）　材料和部件的强度；

ｂ）　成套设备的防护等级；

ｃ）　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

ｄ）　电击防护和保护电路完整性；

ｅ）　开关器件和元件的组合；

ｆ）　内部电路和连接；

ｇ）　外接导线端子；

ｈ）　介电性能；

ｉ）　温升验证；

ｊ）　短路耐受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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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　电磁兼容性；

ｌ）　机械操作。

８．２　材料和部件强度的验证

８．２．１　通则

如果使用符合ＧＢ／Ｔ２０６４１—２０１４的空壳体，且没有对其进行过降低外壳性能的更改，则不需要按

８．２．２～８．２．７规定再进行外壳的试验。

８．２．２　耐腐蚀验证

依据ＧＢ／Ｔ７２５１．１—２０１３中１０．２．２，验证是否满足６．１．２要求。

８．２．３　绝缘材料性能

８．２．３．１　外壳热稳定性验证

依据ＧＢ／Ｔ７２５１．１—２０１３中１０．２．３，验证是否满足６．１．３的要求。

８．２．３．２　耐正常发热

依据ＧＢ／Ｔ７２５１．１—２０１３中１０．２．３．１，验证是否满足６．１．４．２的要求。

８．２．３．３　耐受非正常发热和着火的验证

依据ＧＢ／Ｔ７２５１．１—２０１３中１０．２．３．２，验证是否满足６．１．４．３的要求。

８．２．４　耐紫外线（犝犞）辐射

依据ＧＢ／Ｔ７２５１．１—２０１３中的１０．２．４，验证是否满足６．１．５的要求。

８．２．５　提升验证

依据ＧＢ／Ｔ７２５１．１—２０１３中１０．２．５，验证是否满足６．１．７的要求。

８．２．６　外部机械碰撞防护等级验证（犐犓代码）

依据ＧＢ／Ｔ７２５１．１—２０１３中１０．２．６，验证是否满足６．１．８的要求。

８．２．７　标志

依据ＧＢ／Ｔ７２５１．１—２０１３中１０．２．７，验证是否满足６．１．９的要求。

８．３　防护等级验证（犐犘代码）

成套设备提供的防护等级应依据ＧＢ／Ｔ４２０８的规定，并符合６．４的要求。

８．４　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验证

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的测量方法按ＧＢ／Ｔ７２５１．１—２０１３附录Ｆ进行，其测量值应不小于６．５的规

定值。

８．５　电击防护和保护电路连续性验证

应验证成套设备的不同裸露可导电部分是否有效地连接到进线外部保护导体的端子上，且电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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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阻应不超过０．１Ω。

应使用电阻测量仪器进行验证，此仪器至少能输出１０Ａ交流或直流电流。在每个外露可导电部分

与外部保护导体的端子之间通此电流。电阻不应超过０．１Ω。

８．６　开关器件和元件的组合

依据６．７的设计要求，开关器件和元件的组合应经初始制造商检查确认。

８．７　内部电路和连接

依据６．８的设计要求，内部电路和连接应经初始制造商检查确认。

８．８　外接导线端子

依据６．９的设计要求，外部端子应经初始制造商检查确认。

８．９　介电性能验证

８．９．１　工频耐受电压试验

主电路以及连接到主电路的辅助电路和控制电路应承受表７中的试验电压值。

不与主电路连接的辅助电路和控制电路，应承受表８中的试验电压值。

工频耐受电压施加的位置如下：

———主电路的所有带电部分（包括连接到主电路上的控制电路和辅助电路）连接在一起与外露可导

电部分之间。此时，所有开关器件的主触头应处于闭合状态，或由一个合适低阻导体短接；

———主电路不同电位的每个带电部分和不同电位其他带电部分与连接在一起的外露可导电部分之

间。此时，所有开关器件的主触头应处于闭合状态，或由一个合适低阻导体短接；

———通常不与连接主电路的每条控制电路和辅助电路与主电路、其他电路及外露可导电部分。

开始时施加的工频试验电压不应超过全试验电压值的５０％，然后将试验电压平稳增加至全试验电

压，并维持５＋２　０ｓ。

试验过程中，过流继电器不应动作，且不应有击穿放电。

８．９．２　冲击耐受电压试验

冲击耐受电压施加的位置如下：

———主电路的所有带电部分（包括连接到主电路上的控制电路和辅助电路）连接在一起与外露可导

电部分之间。此时，所有开关器件的主触头应处于闭合状态，或由一个合适低阻导体短接；

———主电路不同电位的每个带电部分和不同电位其他带电部分与连接在一起的外露可导电部分之

间。此时，所有开关器件的主触头应处于闭合状态，或由一个合适低阻导体短接；

———通常不与连接主电路的每条控制电路和辅助电路与主电路、其他电路及外露可导电部分。冲

击耐受电压值见表９；

不与主电路连接的辅助电路应接地。对成套设备每个极性施加１．２／５０μｓ的冲击电压５次，间隔时

间至少为１ｓ。

试验过程中不应有击穿放电。

８．９．３　可选择的工频电压试验

波形应是近似正弦波形，频率在４５Ｈｚ～６５Ｈｚ之间。

在输出电压已调整到合适的试验电压值后，当输出端子短路时，用于试验的高压变压器应设计为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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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电流至少为２００ｍＡ。

当输出电流小于１００ｍＡ时，过流继电器不应动作。

试验电压值应是７．１．３、７．１．４及表９中规定值，允许有±３％的偏差。

应一次满额施加工频试验电压，持续时间应足够长以达到确定的值，但不应小于１５ｍｓ。

试验过程中，过流继电器不应动作，不应有击穿放电。

８．９．４　可选择的直流电压试验

试验电压可含有可以忽略的纹波。

用于试验的高压源应设计成在输出电压调整到合适的试验电压值，且输出端子短路时，其输出电流

至少为２００ｍＡ。

当输出电流小于１００ｍＡ时，过流继电器不应动作。

试验电压值应是７．１．３、７．１．４及表９中规定值，允许有±３％的偏差。

对每个极性施加直流电压一次，持续时间应足够长以达到确定的值，但不能小于１５ｍｓ或大于

１００ｍｓ。

它适于成套设备在８．９．２中的试验。

可以接受的结果是，试验过程中过流继电器不应动作，不应有击穿放电。

８．９．５　绝缘材料外壳的试验

用绝缘材料制造外壳的成套装置，还应进行一次附加介电试验。在外壳的表面包覆一层能覆盖所

有开孔和接缝的金属箔。交流试验电压施加于这层金属箔与成套设备内靠近开孔和接缝的相互连接的

带电部分以及外露可导电部分之间。对此附加试验，其试验电压应等于表７中规定值的１．５倍。

８．９．６　用绝缘材料制造的外部操作手柄

手柄由绝缘材料制作或包覆的情况下，应在带电部分与金属箔包裹的整个手柄表面之间施加表７

给出试验电压１．５倍的试验电压进行介电试验。在此测试期间，框架不应接地或连接到其他电路。

８．１０　温升极限的验证

成套设备的温升极限可通过以下一种或多种方式验证：

ａ）　试验（ＧＢ／Ｔ７２５１．１—２０１３中１０．１０．２）；

ｂ）　类似方案额定数据的推导（ＧＢ／Ｔ７２５１．１—２０１３中１０．１０．３）；

ｃ）　计算，即对不超过６３０Ａ的单隔室成套设备依据ＧＢ／Ｔ７２５１．１—２０１３中１０．１０．４．２，或对不超

过１６００Ａ的成套设备依据ＧＢ／Ｔ７２５１．１—２０１３中１０．１０．４．３。

温升验证具体方法详见ＧＢ／Ｔ７２５１．１—２０１３中１０．１０。验证是否符合７．２的规定。

８．１１　短路耐受强度验证

８．１１．１　通则

短路耐受强度的验证可通过一个与基准设计比较或通过试验进行。通过一个与基准设计比较进行

验证时，依据ＧＢ／Ｔ７２５１．１—２０１３的１０．１１．３和１０．１１．４进行。

通过试验进行验证时，短路强度的验证包括：

ａ）　出线电路；

ｂ）　进线电路和主母线；

ｃ）　中性导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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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　保护电路。

８．１１．２　出线电路

对于额定电流小于或等于６３０Ａ的断路器，在试验电路中，导线长度应为０．７５ｍ，截面积应适于额

定电流的导线。如果由初始制造商选定，则可以选用长度小于０．７５ｍ的导线连接。

开关器件应闭合，同工作中正常使用那样保持闭合状态，然后应一次施加试验电压并且：

ａ）　试验电压应维持足够长的时间，使出线单元的短路保护电器动作以消除故障，且在任何情况

下，不得少于１０个周期（试验电压持续时间）；

ｂ）　当出线电路不包括短路保护器件ＳＣＰＤ时，根据初始制造商对母线的说明来确定短路电流的

大小和持续时间，出线电路的试验也可能导致进线电路ＳＣＰＤ动作。

８．１１．３　进线电路和主母线

试验中短路点应该选择包括主母线长度在内的长度为２ｍ±０．４ｍ处。在验证额定短时耐受电流

和额定峰值耐受电流时，此距离可增加，在所提供的任何适宜的电压下进行试验，应使试验电流为额定

值。如所设计的成套设备的被试验母线长度小于１．６ｍ，而且成套设备不打算再扩展时，则应试验整个

母线的全长，短路点应设在这些母线的末端。如果一组母线是由不同母线段构成（诸如截面，导体中心

线间隔，母线类型和每米母线上支架的数量）且满足上面所提的条件，则每一柜架单元应分别或同时进

行试验。

８．１１．４　中性导体

如果电路中存在中性导体，则应进行一次试验以检验它与电路中最靠近的相导体（包括任何一个连

接点）的短路耐受强度。应按照８．１１．２的要求进行相与中性点的短路连接。

如果初始制造商与用户没有其他协议，则中性导体的试验电流至少为三相试验时相电流的６０％。

如果试验电流是相电流的６０％并且中性导体满足以下条件，则可不必进行试验：

———与相导体有相同的形状和截面；

———与相导体的支撑方式相同，沿导体长度的支撑间距不大于相导体的支撑间距；

———与最靠近相导体的距离不小于相导体间的距离；

———与接地金属工件的距离不小于同相导体的距离。

８．１１．５　保护电路

单相试验电源一极连接到一相的进线端子上，另一极连接到进线保护导体的端子上。如果成套设

备带有单独的保护导体，应使用最靠近的相导体。对于每个代表性的出线单元，应进行单独试验，即用

螺栓在单元的对应出线相端子与相关的出线保护导体的端子之间进行短路连接。

试验中的每个出线单元应配有其保护器件，可将保护器件装入出线单元，应使用可通过最大峰值电

流值和犐２狋值的保护器件。

对于此项试验，成套设备的框架应与地绝缘。试验电压应等于１．０５倍额定工作电压的单相值。除

非初始制造商与用户另外达成协议，保护导体试验电流值至少应是成套设备三相试验期间相电流

的６０％。

８．１１．６　短路电流值及其持续时间

对于所有短路耐受额定数据的验证，在试验电压等于１．０５倍额定工作电压时的预期短路电流值应

由标定的示波图来确定，该示波图从成套设备供电的导体上测得，该成套设备用一个可以忽略的阻抗所

替代，并在尽可能靠近成套设备的输入电源处进行短接。示波图应显示出一个在成套设备内相当于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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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器件动作一次时或在指定持续时间内测出的稳定的电流值。

标定过程中的电流值应是所有相中交流分量的平均有效值。当在最大工作电压下进行试验时，每

一相的标定电流应等于额定短路电流，偏差在＋５％至０％之内，而且功率因数的偏差为０．００至－０．０５

之间。

所有试验应在成套设备的额定频率（偏差±２５％）及按表７的短路电流对应的功率因数下进行。

对于额定限制短路电流犐ｃｃ试验，无论保护器件是在成套设备的进线单元或是其他地方，试验电压

的施加时间应足够长，以确保短路保护电器动作，并清除故障。在任何情况下，不应少于１０个周波。试

验应在１．０５倍额定工作电压和预期短路电流下进行，如果有规定的保护器件接到电源侧，则预期电流

值等于额定限制短路电流值。试验不允许在低电压下进行。

对于额定短时耐受电流和峰值耐受电流的试验，用宣称的额定短时耐受电流和峰值耐受电流值相

等的预期电流进行动态应力和热应力验证。应在规定时间内施加电流，此期间其交流分量的有效值应

保持不变。

短时电流试验和峰值耐受电流试验可分别进行。在此情况下，峰值耐受电流试验时施加短路电流

的时间，应使犐２狋值不大于短时电流试验的相应值，但它不得小于３个周波。

８．１１．７　试验结果

８．１１．７．１　出线单元、进线单元和主母线、中性导体

试验后，如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仍符合６．５的规定，则母线和导体的变形是可以接受的。

绝缘性能应保证设备的机械和介电性能满足相关成套设备标准的要求。母线绝缘件、支撑件或电

缆固定件不能分成两块或多块，且在支撑件的反面不能出现裂缝，支撑件的整个长度或宽度，以及表面

也不能出现裂缝。

导线的连接部件不应松动，而且导线不应从输出端子上脱落。

成套设备的母线或结构的变形使其正常使用受到损害，应视为失效。

成套设备的母线或结构的任何变形使可移式部件正常插入或移出受到损害，应视为失效。

由于短路引起的外壳或内部隔板、挡板和屏障的变形是允许的，只要没有明显的削弱其防护等级，

电气间隙或爬电距离没有减小到小于６．５规定的值以下。另外，在８．１１．１～８．１１．４的包含短路保护电器

的试验后，被试设备应承受介电试验。“试验后”的电压值在为合适的短路试验而规定在相关短路保护

电器标准中。试验部位如下：

ａ）　在成套设备所有带电部分与外露可导电部分之间；

ｂ）　在每一极与被连接到成套设备外露可导电部分的所有其他极之间。

如进行上述ａ）和ｂ）项试验，则应更换熔断器并闭合开关器件。

如果有熔体，则熔体不应显示故障电流。

８．１１．７．２　保护导体

试验后符合下述各项要求，则认为检验合格。

无论是由单独导体或是由框架所组成的保护电路，其连续性和短路耐受强度不应遭受严重破坏。

由于短路引起的外壳或内部隔板、挡板和屏障的变形是允许的，只要没有明显的削弱其防护等级，

电气间隙或爬电距离没有减小到小于６．５规定的值以下。

８．１２　电磁兼容性试验

８．１２．１　静电放电

本试验要求见７．４的规定，试验方法和试验结果评定见ＧＢ／Ｔ１７６２６．２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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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１２．２　电磁场

本试验要求见７．４的规定，试验方法和试验结果评定见ＧＢ／Ｔ１７６２６．３的规定。

８．１２．３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

本试验要求见７．４的规定，试验方法和试验结果评定见ＧＢ／Ｔ１７６２６．４的规定。

８．１２．４　浪涌（冲击）

本试验要求见７．４的规定，试验方法和试验结果评定见ＧＢ／Ｔ１７６２６．５的规定。

８．１２．５　射频传导

本试验要求见７．４的规定，试验方法和结果评定见ＧＢ／Ｔ１７６２６．６的规定。

８．１２．６　工频磁场试验

本试验要求见７．４的规定，试验方法和试验结果评定见ＧＢ／Ｔ１７６２６．８的规定。

８．１２．７　电压变化

本试验要求见７．４的规定，试验方法和试验结果评定见ＧＢ／Ｔ１７６２６．１１的规定。

８．１２．８　抗干扰试验

试验应依据相应的Ａ类环境和Ｂ类环境。表１１和表１２给出了数值，除非相关产品标准和电子器

件制造商认为有正当理由时给出了不同试验等级。

成套设备制造商规定的性能标准，需基于表１３中的验收准则。

８．１２．９　发射试验

装有电子电路的成套设备制造商应指定试验方法 ，见７．４．２．３。

Ａ类环境的发射限值见ＩＥＣ６１０００６４的表１。

Ｂ类环境的发射限值见ＩＥＣ６１０００６３的表１。

如果成套设备包含通信端口，则相关端口及环境的选择应依据ＣＩＳＰＲ２２的发射要求。

８．１３　机械操作试验

在成套设备安装好之后，应验证机械操作是否良好。操作循环次数应为２００次。

同时，应检查与这些动作相关的机械联锁机构的工作，如果元器件、联锁机构、规定的防护等级等的

工作状态未受损伤，而且所要求的操作力与试验前一样，则认为通过了此项试验。

９　例行检验

９．１　通则

每一台成套设备都应进行例行检验。成套设备制造商应确定例行检验是在制造过程中和（或）制造

后进行。在合适的时候，它还用来确认设计验证的有效性。

检验应包括以下项目：

ａ）　外壳的防护等级；

ｂ）　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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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电击防护和保护电路的完整性；

ｄ）　内装元件的组合；

ｅ）　内部电路和连接；

ｆ）　外接导线端子；

ｇ）　机械操作；

ｈ）　介电性能；

ｉ）　布线、操作性能和功能。

９．２　外壳的防护等级

需用目测检查以确认规定的措施是否能保持所要求的防护等级。

９．３　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

电气间隙的验证依据下列要求进行：

———小于表２规定值时，冲击电压耐受试验应按８．９．２要求执行；

———通过目测检查不明显大于表２中给出的值时，应通过实际测量或依据８．９．２的冲击电压耐受试

验进行验证。

爬电距离通常的检测方法是目测检查。凡是目测检查不够明显的部位，应通过实际测量来验证。

９．４　电击防护和保护电路完整性

关于基本防护和故障保护规定的防护措施通常用目测检查。

应用目测检查和测量保护电路，以确认６．６．３所规定的措施是否得到验证。

应以随机抽样方式检查螺钉和螺栓的连接是否有正确的松紧度。

９．５　内装元件的组合

内装元件的安装和标识应符合成套设备制造商的说明书。

９．６　内部电路和连接

应检查连接，特别是螺钉和螺栓的连接在任意的基座上能否有正确的松紧度。

应检查导体是否符合成套设备制造商的说明书。

９．７　外接导线端子

应检查端子的数量、类型和标识是否符合成套设备制造商的说明书。

９．８　机械操作

应检查机械操作部件、联锁和锁，包括与可移式部件有关的部件的有效性。

９．９　介电性能

应按照８．９．１，对所有电路进行工频耐受试验，但持续时间为１ｓ。

此试验不必在下述辅助电路上进行：

———用额定数据不超过１６Ａ的短路保护电器进行保护的辅助电路；

———如果辅助电路计划使用的额定工作电压事先已进行了电气功能试验。

对于２５０Ａ及以下的带进线保护的成套设备，作为一种选择，绝缘电阻的验证可用电压至少为

５００Ｖ直流的绝缘测量仪器进行绝缘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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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电路与外露可导电部分之间的绝缘电阻至少为１０００Ω／Ｖ（每条电路，这些电路的电源电压对

地），则认为通过了试验。

９．１０　布线、操作性能和功能

应验证第１０章中规定的信息和标识的完整性。

根据成套设备的复杂程度，可能有必要检查布线，并进行电气功能试验，试验程序和试验次数取决

于成套设备是否包括复杂联锁装置和程序控制装置等。

１０　信息

１０．１　标志

１０．１．１　成套设备规定的标志

每台成套设备应配置一个或数个铭牌，铭牌应坚固、耐久，其位置应该是在成套设备安装好并投入

运行时易于看到的地方。是否合格应依据８．２．７的要求进行试验和目测检验。

成套设备的下列信息应在铭牌上标出：

ａ）　成套设备制造商的名称或商标；

ｂ）　型号或标志号，或其他标识，据此可以从成套设备制造商获得相关的信息；

ｃ）　鉴别生产日期的方式；

ｄ）　执行标准号ＧＢ／Ｔ２４２７５；

ｅ）　电流类型（和交流情况下的频率）；

ｆ）　额定电压（犝ｎ）；

ｇ）　额定电流（犐ｎＡ）；

ｈ）　质量，若超过３０ｋｇ。

１０．１．２　功能单元标识

每台功能单元应有标识，标识的位置应该在功能单元的正面或侧面易于看到的地方，标识上的信息

包括：

ａ）　单元型号或代号；

ｂ）　额定工作电流；

ｃ）　单元编号。

１０．１．３　相关信息

下列附加信息，如适用，应在成套设备制造商技术文件中一起提供：

ａ）　主电路额定工作电压（犝ｅ）；

ｂ）　辅助电路额定工作电压（犝ｅ）；

ｃ）　额定绝缘电压（犝ｉ）；

ｄ）　额定冲击耐受电压（犝ｉｍｐ）；

ｅ）　功能单元的额定电流；

ｆ）　主母线额定电流；

ｇ）　配电母线额定电流；

ｈ）　额定短时耐受电流；

ｉ）　额定峰值耐受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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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额定频率（犳ｎ）；

ｋ）　额定分散系数（ＲＤＦ）；

ｌ）　电磁兼容性（ＥＭＣ）类别。

１０．２　使用说明书

成套设备制造商应用户提供使用说明书，使用说明书的内容一般应包括：

ａ）　额定电气参数；

ｂ）　使用条件；

ｃ）　线路图；

ｄ）　结构尺寸、安装尺寸及要求；

ｅ）　操作、维修、安装运输（包括吊、装等）要求。

１０．３　器件和（或）元件的识别

器件和（或）元件的识别一般应包括：

ａ）　开关操作机构应清楚地标出它们的接通和断开位置；

ｂ）　成套设备内的电器元件应在靠近该元件的明显位置标出该元件的文字符号，各电路的导线端

头也应标志相应的文字符号，所有文字符号应与提供的图纸上的符号一致；

ｃ）　根据用户需求，制造厂还可提供标明单元用途的使用标识；

ｄ）　成套设备的主接地点应有接地标志，对于安装在成套设备内各元件上接地标志，在元件安装完

毕后予以去除或覆盖。

１１　包装、运输和贮存

１１．１　包装与运输

成套设备的包装与运输应符合ＧＢ／Ｔ１３３８４的规定。

１１．２　装箱时随附资料及文件

ａ）　使用说明书；

ｂ）　原理图和安装图；

ｃ）　装箱清单；

ｄ）　产品合格证；

ｅ）　备品备件、随机附件；

ｆ）　专用工具。

１１．３　贮存

成套设备贮存条件应符合５．３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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